
广东省汕尾市交通运输局

汕交规函〔2024〕429 号

关于对海丰县2022年中央政府还贷二级公路
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项目调整计划的批复

海丰县交通运输局：

《关于申请调整2022年中央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

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请示》（海交〔2024〕101 号）收悉。经审

核，现同意你局提出的资金调整计划（具体详见附件），请尽快

按照基建程序开展相关工作，并按照相关要求做好绩效评价工作。

此复。

附件：海丰县2022年中央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

助资金分配调整计划表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10 月 9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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